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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仍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9 年 6 月 5 日，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股

东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化集团”）与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

钢集团”）签署《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巨化集团同意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5.67％股份（140,515,222 股）无偿划转给杭钢集团持有。详见公

司于 2019 年 6 月 6 日披露的临 2019-048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签署控制权变更相关协议的公告》。 

2019年 7月 15日，本公司收到浙国资产权［2019］20号《浙江省国资委关于同意

无偿划转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67％股权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

《批复》同意巨化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25.67％股份（140,515,222 股），以 2019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无偿划转给杭钢集团。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披露的临

2019-054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省国资委批复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暨控制权变更的公告》。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巨化集团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票；杭钢集团将持有

本公司 25.67％股份（140,515,222 股），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将不



会发生变化，仍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江省国资委”）。 

二、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注 册 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泛海国际中心 2幢 1801、1802、1901、1902、 

2001、2002室 

法定代表人：胡仲明 

注册资金：40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股    东：浙江省国资委 

成立日期：1980年 7月 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13112M 

经营范围：国内、外期刊出版（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许可证》），职业技能鉴

定（《职业技能鉴定许可证》），化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化学纤维、医药原料、中间体及成品（限下属企业）、食品（限下属企业）的生产、销

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矿产品、包装材料、针纺

织品、服装、文体用品、工艺美术品、煤炭的销售，发供电、按经贸部批准的商品目录

经营本集团产品、技术和所需原材物料的进出口业务，承办“三来一补”业务，承接运

输和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安装，广播电视的工程设计安装、维修，实业投资，经济

信息咨询，培训服务，劳务服务，自有厂房、土地及设备租赁，汽车租赁，国内广告的

设计、制作，装饰、装潢的设计、制作，承办各类文体活动和礼仪服务，承装、承修、

承试电力设施（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城市供水及工业废水处理（限分支机构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注 册 地：浙江省杭州拱墅区半山路 178号 

法定代表人：张利明 

注册资金：50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股    东：浙江省国资委 

成立日期：1963年 8月 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30490399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钢铁、钢材及其延伸产品的制造、加工，建材、五

金产品、煤炭、矿产品（不含专控）、金属材料的销售，环境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

化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水利工程施工，住宿服务（凭许可证经营），餐饮服务（凭许

可证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网络技术服务，旅游服务，饮用水供应（凭许可证经营），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装卸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

数据处理技术服务，再生资源回收，健康管理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物流、商务

信息咨询服务，环境治理工程、水污染治理工程、大气污染治理工程、固体废物治理工

程施工，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工程设计和管理服务，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专用设备

制造、销售，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医疗器械制造及销售（凭许可证经营），药品

生产（凭许可证经营），节能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技术和信息技术服务，质检技术服

务，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股权结构图 

 

  完成后 

 

 

（二）权益变动报告书 

巨化集团、杭钢集团编制的权益变动报告书与本公告同期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7月 18日       


